青海牦牛大骨汤制作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利用青海高原地产“牦牛大骨”及“骨链组织”部分，运用传统的制汤技术方法，结合现代加工设备、工具，进行成品制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创业的人员。

三、能力准备与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青海牦牛大骨汤制作                                                    职业领域：中式烹调师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料及

加工
	1.能根据要求进行牦牛大骨的质量鉴别及选料

2.能根据要求正确分档取料

3.能正确清洗及加工

4.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操作规范
	1.熟悉牦牛肉的特性2.熟悉分档取料及加工技术

3.了解烹饪营养卫生与安全相关知识
	20%

	（二）

制作汤底及食材

加工
	1.能制作符合要求的原汤，并保持汤色清澈、口味纯正

2.能运用烹饪技术加工主料

3.能加工辅助原料

4.能掌握火候技艺

5.能准确使用植物油炝制辣椒油
	1.熟练运用设备及工具

2.熟悉制汤的工艺流程

3.熟练掌握油温及油量
	30%

	（三）

制作汤料包及粉料
	1.能识别天然香辛料

2.能按要求配比香料包、香料粉

3.能正确掌握原汤与香料粉的比例

4.能正确使用调味品进行调味
	1.了解掌握天然香辛料的产地与特性

2.熟悉天然香辛料的研磨方法

3.熟悉调味知识
	30%

	（四）

成型
	1.能掌握主、辅料和汤的比例
2.能熟练按投料标准盛装
	1.熟悉相关烹饪美学知识
2.熟悉本地饮食习俗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有一定的中式烹调制作和牦牛大骨汤的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3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及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60分钟，核定量3份。

（四）考核场地和设备要求

场地、设备、工具等能够满足以上考核需求，并符合厨房给排水、卫生、通风和照明要求。

